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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應依本院釋字第四○○號解釋及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之規定辦

理，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四一號解釋（86.11.28.）

【解釋文】

為獎勵生產事業從事研究發展，提昇技術水準，增進生產能力，行

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

授權訂定之生產事業研究發展費用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其第二條第八

款規定，生產事業為研究新產品，委託大專校院、研究機構辦理研究工

作所支出之費用，為研究發展費用，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所稱研究機構，依財政部七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台財稅字第七五四九

四六四號函釋，係指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所屬之研究機構

而言，僅就私法人而為說明，固欠周延。惟上開辦法第二條抵減事由共

有十款，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所屬研究機構以外之研究機

構，仍得依該辦法同條第十款規定申請專案認定獲致減免，未影響生產

事業租稅優惠之權益，是財政部該號函釋與上開辦法並未牴觸，於憲

法第十九條亦無違背。至生產事業委託研究之選擇自由因而受限及不在

抵減範圍之研究機構可能遭受不利影響，仍應隨時檢討改進。

【解釋理由書】

為獎勵生產事業從事研究發展，提昇技術水準，增進生產能力，七

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增訂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至七十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屆滿，另經制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前段

規定，生產事業申報年度之研究發展費用超過以往五年度最高支出之

金額者，其超出部分百分之二十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同條第二項又規定前項研究發展費用抵減之適用範圍，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依此授權於七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訂定生產事業研究發展費用適

用投資抵減辦法（現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另訂定公司研究與發展人才

培訓及建立國際品牌形象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其第二條第八款規



‧441‧

定生產事業為研究新產品，委託大專校院、研究機構辦理研究工作所

支出之費用為研究發展費用，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所

稱研究機構，依財政部七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台財稅字第七五四九四六四

號函釋，係指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所屬之研究機構而言，僅

就私法人而為說明，固欠周延。惟生產事業為研究新產品、改進生產管

理技術、改善製程、節約能源、防治污染之研究及產品市場調查所支出

之費用符合同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均屬研究發展費用，得用以抵減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個人在生產事業研究發展單位兼職，

從事研究者，其費用得適用同條第一款規定；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之財

團法人所屬研究機構以外之研究機構，經受委託辦理研究工作者，其費

用如確屬必要，亦得適用同條第十款規定，申請專案認定獲致減免，未

影響生產事業租稅優惠之權益，是財政部該號函釋與上開辦法並未牴

觸，於憲法第十九條規定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亦無違背。至生產事業委

託研究之選擇自由因而受限及不在抵減範圍之研究機構可能遭受不利

影響，仍應隨時檢討改進。

釋字第四四二號解釋（86.12.12.）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至於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

序，立法機關自得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中華民國八十三

年七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選

舉訴訟採二審終結不得提起再審之訴，係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符

合選舉訴訟事件之特性，於憲法保障之人民訴訟權尚無侵害，且為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至於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

釋字第四四二號解釋




